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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送環說書件重點摘要 



召開臺中榮
民總醫院質
子治療中心
用地問題協
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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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送環說書件重點摘要- 辦理歷程 

經臺中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核備 

環境影響
說明書 

環境影響說明書
變更內容對照表 

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第2次變更內容對照表 

(變更審查結論) 

經衛生福利部召開 

111年1月25日 111年3月27日 

111年1月5日  

會
議
紀
錄
結
論 

核備函 

核備函 經臺中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核備 參、討論議題:臺中榮民總醫院質子治療中心用地問題。 

結論: 
一、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臺中榮民總醫院(以下簡

稱臺中榮總)所提供之歷年文件(如附件)，可確認臺中榮總
之建院基地為北院區:西屯區國安段28、29、33、34、35、
42、43及53地號;及南院區:西屯區國安段261、262、347及
370地號，並經數次都市計畫及其細部計畫委員會議審認通
過為醫療衛生機構用地。 

二、本次所提質子治療中心設立計畫於上揭原核定之台中榮總
院區內醫院樓地板面積之擴充，並經本部110年0月1日醫用
粒子治療設備監督會第9次會議核准設立，屬同一建院基地
之分階段開發行為，請臺中市政府據以認定。 



基地位置 

臺中市西屯區福聯里 

計畫範圍 

臺中市西屯區國安段261、
261-1、 262、 347、 370

及370-2地號等6筆土地 

基地面積 

 80,507.00平方公尺 

主要聯外道路 

南側-臺灣大道四段 

西側-東大路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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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送環說書件重點摘要- 計畫基本資料 

東海 
火化場 

東海大學 

台中工業區 

宜寧高中 

0 500m 

基 
地 

福順路 

北院區 



截至112年3月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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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送環說書件重點摘要- 施工期間環境監測情形 

監測項目 監測頻率 

空氣品質、噪音振動 
開挖及出土期間每月乙次，
其餘時段每季乙次 

營建噪音 每月乙次 

放流水質、地下水水質 每季乙次 

交通 開挖及出土期間每月乙次 

 空氣品質:皆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噪音振動:皆符合環境音量標準及
日本振動規制法標準。 

 營建噪音:皆符合營建工程噪音管
制標準。 

 放流水質:均符合營建工地放流水
標準。 

 地下水水質:皆符合皆符合第二類
地下水污染監測及管制標準。 

 交通量:於東大路/福科路路口之
尖峰服務水準界於C~F級之間，
經查為上班尖峰時段車流量較高
所致，其餘路尖峰服務水準皆介
於A～C級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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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送環說書件重點摘要- 施工進度及環境保護執行
情形照片 

 施工進度:截至102年5月底 

工程名稱 
累計預定進度 

（％） 

累計實際進度
（％） 

總進度 1.80% 1.80% 

假設工程 21.63% 21.63% 

拆除及整地工程 100% 100% 

水保工程 57.5% 57.5% 

基礎工程 1.04% 1.04% 

建築工程 0% 0% 

水電消防空調工程 0.29% 0.29% 

景觀綠化工程  11.88% 11.88% 

裸露面灑水及舖防塵網 

PM監測數據看版 設置防溢座 

現場設置噪音計 施工看版設置 

街道清洗 車輛清洗 

水溝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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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送環說書件重點摘要- 變更理由及法令依據 

 變更理由 

 

 

 

 

 法令依據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民國 112 年 03 月 22 日環署綜字第 1121027889 
號令修正發布「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37條….略。但符合第4款規
定…略…須變更原審查結論者，得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 

 依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確認臺中榮總之建院基地南院區:西屯
區國安段261、262、347及370地號 

 綜上本案基地範圍為同一建院基地之分階段開發行為，非屬開發行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定義：「擴建(含擴大)：
指原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開發行為，開發單位申請擴增其開發基
地面積。」，故本案不符合上述標準第24條醫療建設、護理機構、社會福利
機構之開發，一、醫院之興建或擴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參、討論議題:臺中榮民總醫院質子治療中
心用地問題。 
結論: 
一、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臺中
榮民總醫院(以下簡稱臺中榮總)所提供之歷
年文件(如附件)，可確認臺中榮總之建院基
地為北院區:西屯區國安段28、29、33、34、
35、42、43及53地號;及南院區:西屯區國安
段261、262、347及370地號，並經數次都市
計畫及其細部計畫委員會議審認通過為醫療
衛生機構用地。 
二、本次所提質子治療中心設立計畫於上揭
原核定之台中榮總院區內醫院樓地板面積之
擴充，並經本部110年0月1日醫用粒子治療
設備監督會第9次會議核准設立，屬同一建
院基地之分階段開發行為，請臺中市政府據
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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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員及相關機關書面審
查意見之重點摘要回覆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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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員及相關機關書面審查意見之重點
摘要回覆說明-適法性說明 

陳委員俊成(一)適法性、白委員子易(三)本次變更
因原核定之範圍，非屬「擴建」，未符合認定標準
第二十四條，惟相關認定依據請再詳細說明。林委
員秋裕(二)本第三醫療大樓新建工程，若非數基地
之”擴建(擴增)”，則該算計於何種情境，”產
能”?黃委員志彰(一)非屬「擴建」，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可變更審查結論、黃委員文鑑(一)請
釐清說明83年9月14日使照是否涵蓋、吳委員玉琛
(二)申請變更審查結論”，再詳細說明。  依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

確認南院區:西屯區國安段261、262、
347及370地號 

 本案於64年11月1日取得使用執照，之
後又陸續取得使用執照，各執照分別納
入本計畫基地面積，其中以83年9月14
日中工建使字第1834號急診大樓，地
號為國安段261、262、347、370四筆
地號，基地面積為80,789.02m2大於本
次申請面積80,507m2 

 查土地登記謄本於西屯區國安段261及
370地號於106年9月即進行土地分割分
別再增加261-1及370-2地號。 

綜上本案基地範圍為同一建院基地之分階段開發行為，非屬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定義擴建(含擴大) ，故本案依上述標準
第24條醫療建設、護理機構、社會福利機構之開發，一、醫院之興建或擴建。毋需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11 

二、委員及相關機關書面審查意見之重點
摘要回覆說明-環境友善具體作為 

陳委員俊成(二)依環評實質內容，
擴建除基地面積擴充外，建物或
設施內容的增建，開發使用，仍
會造成環境壓力，不應排除補充
或修定環評內容的審議程序，以
確保環境品質。劉委員瓊霦(一)
請說明友善環境的具體作為。 

 目前施工期間環境友善具體作為 

已設置安全圍籬及防溢座 

尖峰時段派員進行車輛指揮 

進行週邊道路清洗及水溝清理 

設置洗車平台，駛離車輛進行清洗 

設置CCTV及即時PM微型感測器及噪音監測系統 

定期進行環境監測計畫 

灑水、裸露面舖蓋、施工人員所產生之生活廢棄物，由施工人員自行收
集包裝妥當，暫置於工區內臨時棄置場，定期委由合格業者清運、第三
醫療大樓區域之樹木以保留或移植為原則等。 

 未來營運期間環境友善具體作為 
第三醫療大樓景觀植栽計畫樹種配置仍以原生種為主並以常綠植栽，利
用複層植栽方式軟性區隔人車 

第三醫療大樓將申請黃金級等級綠建築標章 
第三醫療大樓將規劃低碳汽車停車格 
第三醫療大樓規劃雨水回收 
第三醫療大樓取得智慧建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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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員及相關機關書面審查意見之重點
摘要回覆說明-綠美化的植栽種類 

劉委員瓊霦(二)請說明綠美化的
植栽種類。 

 原生種為主，誘蝶誘鳥之植物 
 複層植栽方式軟性人車區隔 
 規畫易維護之常綠植栽 
 開放空間則以樹型美、枝下高、遮陰佳且具四季變化之喬木，增加景觀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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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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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本案依據衛生福利部確認南院區:西屯區國安段261、262、347及370地號
已經數次都市計畫及其細部計畫委員會議審認通過為醫療衛生機構用地。 

 本計畫為屬同一建院基地之分階段開發行為，依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定義：「擴建(含擴大)：指原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之開發行為，開發單位申請擴增其開發基地面積。」及第 24 條醫
療建設、護理機構、社會福利機構之開發， 一、醫院之興建或擴建，原核
定未涉及擴增原許可之開發範圍面積，無需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未來開發單位將依環保相關法令確實辦理，並落實自主管理，戮力執行各項
環境保護工作，以期降低對環境之衝擊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